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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社基〔2019〕86号

关于做好2020年度苏州市区非就业居民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的通知

各社区社保工作机构：
为做好2020年度苏州市区（包括姑苏区、高新区、吴中区、相城区，下同）非就业居民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居民医疗保险）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保对象
男性年满60周岁、女性年满50周岁，未享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和异地退休金（或者养老保险金）待遇的本市户籍居民（以下简称老年居民）；在劳动年龄范围内未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本市户籍失业人员（以下简称失业人员）。
二、缴费标准
根据市医疗保障局、市财政局《关于调整2020年度苏州市区居民医疗保险财政补助和个人缴费标准的通知》（苏医保办〔2019〕106号）文件规定，2020年度非就业居民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标准为：老年居民的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20元；失业人员和2007年1月1日后户籍迁入本市不足10年的老年居民不享受财政补助，按每人每年1050元的标准缴纳。对按规定应予补缴的参保居民，按历年居民医疗保险老年居民个人缴费标准审核确认其补缴金额。根据苏州市人民政府《苏州市社会医疗救助办法（修订稿）》（苏府规字〔2017〕6号）文件规定，以下非就业居民按规定参加居民医疗保险时享受保费补助，个人免缴医疗保险费，其医疗保险费由财政全额补助：低保人员、低保边缘人员、特困供养人员、临救大病人员、精减退职职工、重点优抚对象、参核退役人员、建档立卡人员、特困职工和重度残疾人。
三、参保登记地点
非就业居民至户籍所在地社区社保工作机构办理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登记手续，已实行社会化管理享受居民养老待遇的居民也可至其社会化管理所在地社区社保工作机构办理参保登记手续（居住在市区，享受吴中区、相城区、园区等统筹区外居民养老待遇的人员仍需到其户籍所在地社区社保工作机构办理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登记手续）。
办理参保登记手续后，参保人员按税务部门指定方式缴纳居民医疗保险费。
四、申报缴费期限
1．2020年度非就业居民参加居民医疗保险的申报缴费期为2020年1月10日至3月25日，请各社区社保工作机构做好辖区范围内户籍且符合参保条件人员的参保缴费业务经办工作。凡于2020年3月25日前办妥2020年度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缴费手续的非就业居民，从2020年4月1日起享受2020年度（2020年4月至2021年3月）居民医疗保险待遇。
2．2020年度申报缴费期外，对达到参保年龄的、户籍迁入本市的、与用人单位终止解除劳动关系后失业的、鉴定为重症残疾等新符合参保条件的非就业居民，可以在结算年度内申请参加当年度居民医疗保险，当月25日前按全年标准缴费或按规定申请免缴后，从次月起享受居民医疗保险待遇。
五、免缴资格认定
根据苏州市人民政府《苏州市社会医疗救助办法（修订稿）》（苏府规字〔2017〕6号）文件规定，由民政部门定期向社保经办机构提供救助对象名单的参保人员不再需要提供免缴证件材料。符合免缴条件的重症残疾人须同时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和《苏州市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通知书》（对听力、语言残疾一级，视力、肢体残疾一至二级，智力、精神残疾一至四级的残疾人，视为完全或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可免予劳动能力鉴定）。符合免缴条件的参保居民，参保居民个人免缴医疗保险费。对符合保费补助条件的居民医疗保险参保对象，各社区社保工作机构应逐一落实其续保情况，告知其保费补助、实时救助等相关政策，确保其正常享受居民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待遇。
六、注意事项
1．自2019年6月30日起，居民医疗保险费征管职责正式划转至税务部门，职责划转后，社保经办机构负责参保登记，税务部门负责申报缴费。如需进一步了解居民医疗保险政策规定、医保待遇等信息，可登陆“苏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网站（http://szsbzx.jsszhrss.gov.cn）或关注“苏州社保”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如需进一步了解居民医疗保险征缴方面的信息，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
2．社区工作人员可通过社区管理服务平台查询当年未参保人员情况，适时提醒未参保人员及时参保，避免出现因漏保而使居民无法享受居民医疗保险待遇的情况。
3．首次参保人员应按规定申领《社会保障·市民卡》（应向社保关系所在区社会保障·市民卡中心报送参保人员近期2寸免冠白底彩色证件照片）。
4．对首次参保的人员，社区社保工作机构需提醒其于办妥参保缴费手续当月25日前到选定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办理门诊定点签约手续。
5．社区社保工作机构应于2020年3月底前将2020年度的《苏州市区参加居民医疗保险人员登记表》和重度残疾人员相关证件复印件报所在区社保经办机构留存归档。
居民医疗保险政策是一项关系广大参保人员健康和幸福的重大民生工程，已列入年度社区退管工作考核，各社区社保工作机构务必高度重视，在规定时间内及时为辖区居民办理居民医疗保险有关业务，用优质、高效、细致的经办服务不断提升参保人员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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